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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监管要求的日益严格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公众

对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的关注点，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经营利润、成本等财务指标，

环境信息披露也日益受到重视。

2021年 7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以下简

称《指南》）1，要求保险公司披露承保活动产生的环境影响。2022年 6月，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中国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2，

指出：银行保险机构应当公开绿色金融战略和政策，充分披露绿色金融发展情况；

对涉及重大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影响的授信或投资情况。

2023年 12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保险机构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披

露指南》3。作为国内首个聚焦保险行业环境、社会与治理即 ESG信息披露框架

和内容的行业自律性文件，从环境、社会、治理三个维度出发，设立 23个一级

指标、49个二级指标，为保险机构开展 ESG信息披露提供了可对比、可参照、

可分析的明确标准，引导保险行业进一步提升管理效能和披露质量，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本期报告，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以下简称“绿色江南”）通过观察

15家 A&H股上市保险公司披露的 2023年年报以及可持续发展报告（包括社会

责任报告及 ESG 报告），研究和分析 A&H 股上市保险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现

状，旨在推动上市保险公司提升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与透明度，实现“应披尽披”
和“能披尽披”，确保保险公司履行自身环境社会责任，充分发挥其金融中介作用，

将更多资金配置到绿色低碳领域，助推“30·60”目标尽快实现。

1、研究对象

本期报告，绿色江南结合巨潮资讯
4
以及同花顺财经

5
，确定了 15 家涉及保险

业务的 A&H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详见表 1）。15 家保险公司中仅在中国内

地上市（A股）的有 1 家，仅在中国香港上市（H股）的有 9家，其余 5家保险

公司则是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同时上市（A+H 股）。

1 http://group1.ccb.com/cn/group/regime/upload/20220726_1658822708/20220726160537518146.pdf
2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governmentDetail.html?docId=1054663&itemId=861&generaltype=1
3 http://www.iachina.cn/art/2023/12/13/art_22_107293.html
4 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
5 https://www.10jqk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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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5家 A&H股上市保险公司基本信息

保险公司 简称
股票性质

(A股/H股) 股票代码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保险 A+H股 601336/01336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 A+H股 601318/0231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 A+H股 601628/02628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太保 A+H股 601601/02601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保 A+H股 601319/01339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茂集团 A股 000627

友邦保险控股有限公司 友邦保险 H股 01299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财险 H股 02328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 H股 00966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再保险 H股 01508

保诚有限公司 保诚 H股 02378

云锋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云锋金融 H股 00376

亚洲金融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亚洲金融 H股 00662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保险 H股 06963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众安在线 H股 06060

2、披露现状

2.1 环保处罚披露情况

为了规范上市公司在年报中应披露的环境信息内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于 2021年发布最新修订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21年修订）》〔（2021）15号〕6，其中第五

节规定“重点排污单位相关上市公司”及“重点排污单位之外的公司”都应披露相

应的环境信息。

上市保险公司属于金融行业，其母公司及关联公司均不存在重大环境风险，

也不属于重点排污单位。因此，A股及 A+H股上市保险公司发布的年报应当按

照（2021）15号文件中对重点排污单位之外的公司的要求，披露报告期内因环

境问题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并可以参照对重点排污单位的要求披露其他环境信

息，若不披露其他环境信息，则应当充分说明原因。而 H股上市保险公司可参

6 中国证监会，http://www.csrc.gov.cn/csrc/c101864/c6df1268b5b294448bdec7e010d880a01/cont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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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该文件披露环境信息。

根据观察，绿色江南发现天茂集团作为 15家保险公司中唯一一家仅 A股上

市的保险公司，其 2023年年报严格按照（2021）15号文件的要求披露了相关环

境信息。

图 1 天茂集团年报披露情况

5家 A+H 股上市保险公司中，中国人寿虽提及公司“未涉及受到有权机关

重大行政处罚”，但并未按照（2021）15号文件要求明确披露环境相关的行政

处罚情况。而其余 4家保险公司虽然没有以表格形式呈现报告期内的环保处罚情

况，但用文字直接进行了说明（以新华人寿为例）。

图 2 中国人寿年报披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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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新华人寿年报披露情况

在绿色保险（十四）上市保险公司气候信息披露差距明显7这期报告中，8
家 H股上市保险公司中明确参照（2021）15号文件披露环境信息的有 2家，分

别是保诚和中国财险。而本期 9家 H 股上市保险公司中，参照该文件披露的仅

中国财险一家。

图 4 中国财险年报披露情况

2.2 《指南》环境信息披露情况

《指南》中要求保险公司披露的环境影响包括但不限于：a) 将环境因素纳

入风险管理，持续研究和监控气候变化等相关风险的情况；b) 概述主要绿色保

险产品与服务的基本情况；c) 绿色投资策略及执行效果；d) 将保险资金投资于

绿色投资产品及相关保险资金的运作情况；e)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保情况；f) 除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以外的绿色保险承保情况；g) 鼓励披露协助环境污染责任保

险投保企业提升环境风险管理水平的相关情况。h) 绿色保险产品与服务较之前

年度的变动情况，并鼓励披露其对环境的影响。

结合《指南》披露要求及保险公司发布的年报和可持续发展报告，绿色江南

发现大部分保险公司均披露了气候变化风险、绿色投资、绿色保险承保情况等相

关信息，但环责险承保情况、绿色保险产品与服务较之前年度的变动情况鲜少披

露。

7 https://www.pecc.cc/section/33/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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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保险公司披露情况

披露要求

保险公司

a b c d e f h

新华保险 √ √ √ √ × × ×

中国平安 √ √ √ √ × √ ×

中国人寿 √ √ √ √ × √ ×

中国太保 √ √ √ √ √ √ ×

中国人保 √ √ √ √ √ √ ×

天茂集团 × × √ √ × × ×

中国财险 √ √ √ √ √ √ √

中国再保险 √ √ √ √ √ √ √

阳光保险 √ √ √ √ × √ ×

众安在线 √ √ √ √ × √ ×

注：（1）表头的字母分别对应《指南》中对保险公司的披露要求，其中“g”为

鼓励披露项，故未在表格中体现；

（2）因《指南》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保险公司，而 9家 H
股上市保险公司中，友邦保险、中国太平、保诚、云锋金融及亚洲金融的总部均

设在香港，不适用《指南》中的披露要求，因此也未在表格中体现。

（3）“×”为未披露，“√”为已披露。

2.2.1 A股上市公司披露情况

天茂集团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仅涉及绿色投资，未披露气候变化风险、绿色

保险（包括环责险）承保情况、绿色保险产品与服务较之前年度的变动情况等相

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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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天茂集团绿色投资披露情况

2.2.2 A+H股上市公司披露情况

5家 A+H 股上市保险公司中，披露最全面的是中国太保和中国人保，除绿

色保险产品与服务较之前年度的变动情况未披露之外，其余均已披露。其次是中

国平安及中国人寿，除上述两项内容未披露之外，还未披露环责险的承保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平安在 2023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了绿色保险保费收入

较 2022年的增长情况。

新华人寿相比中国平安及中国人寿，未披露内容则再多一项除环责险在内的

其他绿色保险的承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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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中国太保披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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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中国平安绿色保险披露情况

2.2.3 H股上市公司披露情况

9家 H股上市保险公司，仅中国财险、中国再保险、阳光保险和众安在线适

用《指南》中的披露要求。其中，中国财险与中国再保险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

均按照《指南》的披露要求进行了全面、详实的披露。而阳光保险和众安在线则

未披露环责险承保情况，绿色保险产品与服务较之前年度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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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中国再保险绿色保险部分信息披露情况

3、气候信息披露情况

3.1 13家保险公司披露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表 3 保险公司 2023年温室气体排放汇总（单位：吨二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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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 范围 18 范围 29 范围 310 总量

新华保险 2389.22 26938.51 / 29372.73

中国平安 21962.59 373693.96 30426.07 426082.62

中国人寿 49860.25 639990.83 / 689851.08

中国太保 45085 202742 / 247827

中国人保 635.15 17321.77 571.38 18528.30

友邦保险 1480 30630 8516 40626

中国财险 169.44 4863.88 953.48 5986.8

中国太平 10525.89 48100.76 3934.52 62561.17

中国再保险 7074.21 44468.47 / 51542.68

保诚 80 119 26 225

亚洲金融 106.91 527.20 145.18 779.29

阳光保险 13864.81 45660.10 / 59524.91

众安在线 57.61 279.02 30.72 367.35

注：（1）以上数据均来自保险公司发布的 2023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其中中国平

安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为运营层面的排放量，友邦保险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为经

验证的排放量；

（2）天茂集团及云锋金融未披露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故未在表格中体现；

（3）“/”代表未披露范围 3数据。

由表 3可以看出，15家保险公司中，披露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保险公司

有 13 家，占比超过 85%。而 13 家保险公司中，有 8 家保险公司披露了范围 3
的排放数据。

友邦保险除了披露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之外，还披露了包括上市股票、

企业债券等融资组合的二氧化碳排放情况。

8 范围 1（直接排放），企业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来自于其拥有或所能管控的排放源。
9 范围 2（间接排放），企业所使用的外购电力、热力、制冷和蒸汽所隐含的 GHG排放。
10 范围 3（其他间接排放），企业价值链上的温室气体排放，包括企业商业活动的上游和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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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友邦保险融资二氧化碳排放量

3.2 13家保险公司披露节能减排措施

根据观察，15 家保险公司中，除天茂集团和云锋金融发布的报告未提及节

能减排措施之外，其余 13家均披露了节能减排相关内容。其中，亚洲金融、中

国财险仅披露了自身运营过程中采取的节能减排措施，其余 11家保险公司则既

涉及通过投融资等手段助力社会减排，又涉及公司自身运营过程中采取的节能减

排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新华保险、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和保诚还披露了部分减排措

施对应的减排量。

表 4 4家保险公司减排措施及减排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当量）

保险公司 公司自身运营减排措施 减排量

新华保险 发送电子版建议书 17

中国平安 绿色办公 17869

中国人保 采用余热回收、制冷模式转换等新技术 1070

保诚 家具回收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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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新华保险披露的减排措施及减排量

3.3 8家保险公司设定碳相关目标

本期研究对象中，共有 8家保险公司设定了碳相关目标，其中友邦保险和保

诚既设定了碳中和目标，又有碳减排目标。另外，保诚还披露了碳减排目标的

2023年进展。中国人保和中国财险除设定碳中和目标之外，还有碳达峰目标，

与国家提出的“3060目标”一致。

表 5 6家保险公司设定“双碳”目标

保险公司 碳达峰目标 碳中和/净零目标

中国平安 / 2030年运营碳中和

中国人保 2030年自身营运碳达峰 2060年自身营运碳中和

友邦保险 / 2050年范围 1及 2净零排放

中国财险 2030年自身营运碳达峰 2060年自身营运碳中和

中国太平 / 2030年业务运营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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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0年以前投资组合净零排放

保诚 /
2030年底前范围 1及 2（市场基

准）实现碳中和，2050年净零

表 6 4家保险公司设定减排目标

保险公司 基准年 目标年 节能减排目标 2023年进展

友邦保险 2023 2030
范围 1及 2的营运排放量减少

46.2%
/

中国再保险 2021 2025 人均综合能耗下降 4% /

保诚
2019 2030 投资组合碳密度降低 55% 降低 50%

2016 2030 营运排放强度减少 25% 提前实现目标

亚洲金融 2023 2024
维持现水平，或将每港币百万

元收益之排放密度下降 5%
/

除此之外，友邦保险根据 2019年的基准，为公司的一般账户投资制定了经

验证的短期投资科学基减量目标倡议目标，即该减量目标获得 SBTi认证11。

图 11 友邦保险获得 SBTi认证

4、沟通与反馈

2024年 8月底，绿色江南通过电子邮件向包括新华保险、中国人寿、天茂

集团、阳光保险、众安在线在内的 5家保险公司，就其披露与《指南》要求存在

11 SBTi认证，全称为 Science-Based Targets Initiative（科学碳目标倡议），是由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CDP）、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合作发起的国际倡

议。该认证旨在为企业提供设定基于气候科学减排目标的清晰指导框架，以确保企业所设定的温室气体排

放减排幅度和速度的目标与《巴黎协定》的目标相一致。

网址：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companies-taking-action#anchor-link-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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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的进行友好提示，截至报告发布，共与 2家保险公司进行沟通。

其中，中国人寿表示他们属于寿险公司，不涉及财险业务。对此，绿色江南

表示疑问，因为在中国人寿的年报中有提到其控股参股公司包括中国人寿财产保

险公司，其业务范围就包括财险。对此，中国人寿表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

并不是中国人寿的子公司，属于平级关系，所以中国人寿相关报告的披露内容不

包含财险公司的业务范围。

图 12 中国人寿发布的 2023年年报

另一家与绿色江南进行友好沟通的是阳光保险。绿色江南表示阳光保险已连

续两年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报告中也详细披露了关于绿色保险、绿色投资、

气候风险等环境信息，但并未提及环责险的承保情况。因此，绿色江南想了解一

下阳光保险披露的相关报告除参考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发布的相关规定之外，是

否有参考其他部门发布的相关规定，比如《指南》等。阳光保险表示关于报告披

露参考的相关政策规定需要询问年报编制部门，建议重新发一封邮件，相关部门

确认之后会给出相应的回复。截至报告发布，绿色江南暂未收到阳光保险的回复。

5、我们建议

5.1 完善保险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机制

保险公司作为金融机构的一员，其环境影响主要体现在自身运营管理、投融

资活动等方面，环境信息披露的侧重点较一般企业应有所区别。但目前发布的关

于保险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政策法规多为意见、条例、指南等规章文件，不具备

强制性约束机制。



16

虽然 2024年 4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证券交易所正

式发布的《上市公司自律/持续监管指引——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12（以下

简称《指引》），对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上市公司在应对气候变化、污染防治等

环境信息披露方面做出了明确要求。但对保险公司而言，很多环境信息，如绿色

投资、绿色保险等，并未体现在《指引》中，并不具备针对性。

因此，政府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保险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机制，提升其环境信

息披露水平，引导保险公司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公司发展战略、日常经营管理

活动中，促进自身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5.2 建立健全环境信息披露框架

保险公司对环境的影响多集中在资产管理部分，即范围 3中的“投资”部分，

其环境风险主要由投融资客户出现的环境或气候风险引发，如，自然灾害引起的

客户资产受损，能源企业因能源结构转型带来的转型风险，从而引起的保险公司

信用风险、连带责任风险或声誉等。

因此，保险公司需要建立健全自身的环境信息披露框架，并在投融资决策时

评估客户的环境与气候风险，充分发挥金融中介作用，体现责任与担当，引导资

金流向绿色产业，促进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完善。

5.3 构建环境信息披露监管体系

保险公司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其环境信息披露对于推动绿色金融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而随着金融体系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不断完善，主动披露气候、

绿色投资、绿色保险等相关环境信息的保险公司会越来越多。因此，政府部门应

设立专门的环境信息披露监管机构，负责对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披露的

环境信息进行监督和管理，确保信息的及时性、真实性、规范性和完整性。

另外，为应对气候变化，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积极开展碳核算和碳盘查，主

动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此，社会给予肯定的同时，政府也要加强监管，确

保数据的准确性。

2023年 11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就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宏伟

目标，绿色金融已成为助推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着力

点。金融机构开展环境信息披露更是推动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险

公司作为金融机构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开展环境信息披露不仅有利于加强自身的

12 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stocks/mainipo/c/c_20240412_573786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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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管理，有利于投融资业务向绿色低碳转型，更可以引导客户开展环境与

社会风险管理，增强客户的 ESG社会责任理念，促进企业开展环境信息披露，

履行环境社会责任，助力经济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

注:本报告版权仅为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所有，如需引用本报告内容，请

注明出处。如需大幅引用请事先告知，并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在任何情况下，

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